	名　　稱：
原住民合作社申請押標金及履約保證金保證申請須知

	修正時間：
中華民國九十六年三月二十九日訂定 

	 

	
一、本須知依據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信用保證業務處理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第八點第 二款第四目規定訂定之。



	

	
二、申請對象：依法設立之原住民合作社，且合作社或其理事主席最近一年內不得有受票據 交換所拒絕往來處分。



	

	
三、申請程序：
（一）合作社應檢具下列文件向承貸機構申請押標金及履約保證金之保證總額度：
1.原住民機構、法人或團體證明書影本一份。
2.合作社成立登記證影本一份。
3.合作社營業登記證影本一份。
4.授信申請書。
5.小規模營利事業簡易資料表。
6.合作社章程影本。
7.合作社理監事名冊影本。
8.主要負責人之資料表。
9.會議紀錄（理、監事會議決議「向金融機構申請押標金及履約保證金保證」之會 議紀錄）。
10.最近三年財務報表（資產負債表、損益表、產銷量值表）。
11.存借款明細表。
12.最近一年加蓋稅捐機關收件章或附網路申報回執聯之所得稅報表（新設立及未滿 一年者免附）及最近一年繳納營業稅收據影本或出具免稅證明。
（二）承貸機構於受理原住民合作社申請保證額度後五日內將申請資料送行政院原住民族 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信用保證審查小組（以下簡稱審查 小組）核定年度保證總額度，審查小組視需要召開審查會議，審查小組於審查會議 完成後簽發保證書函送承貸機構。
（三）承貸機構於接獲審查小組簽發保證書函二日內，通知合作社核定之保證額度，並辦 理對保及簽約（授信約定書、連帶保證書、保證契約書）等事宜。辦理簽約時，合 作社須繳交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保證業務手續費，保證手續費費率為年息百分之 零點三五。
（四）保證額度經核定後，合作社申請簽發保證書函時，應檢具下列文件逕向承貸機構提 出申請：
1.合作社押標金或履約保證金保證申請書。
2.原住民機構、法人或團體證明書影本一份。
3.投標須知（申請履約保證金者免附）。
4.得標證明文件各一份（申請押標金保證者免附）。
5.合約書文件一份（申請押標金保證者免附）。
6.擔保書（合作社須擔保於被保證期間之原住民社員人數均達百分之八十以上，不 符合者發生清償情事時由合作社自行負責）。
（五）合作社每次向承貸機構申請簽發保證書函時，應另依承貸機構所訂之費率繳交保證 手續費。承貸機構得按件核實收取保證手續費。



	

	
四、解除保證程序：
（一）押標金保證：
1.開標後合作社未得標者，應即將保證書函正本繳交原承貸機構辦理註銷，銀行之 保證責任，自動解除；得標時，則於另為簽發履約保證書後，解除銀行保證責任 。
2.合作社得標者，其履約保證金額度與押標金同額時，逕向承貸機構辦理押標金保 證書函轉換為履約保證金保證書函；履約保證金額度與押標金不同時，應將押標 金保證書函正本繳交原承貸機構辦理註銷後，另案申請履約保證金保證書函。
（二）履約保證金保證：履約保證金保證書函期限屆滿，合作社應將保證書函繳交原承貸 機構辦理註銷；合作社未將保證書函繳交原承貸機構辦理註銷者，保證書函視同註 銷。



	

	
五、申請項目：合作社參與各機關依政府採購法辦理之工程、勞務、財物等採購，依規定須 繳納之押標金及履約保證金，其分包之採購及差額保證之金額暨保固保證金不在本保證 範圍內。



	


